


 

注： 

1、本项目类型：服务类； 

2、本项目标的所属行业（按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文件内容划分，

仅用于中小微企业认定）：其他未列明行业。 

3、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

中对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划分标准为：（十六）其他未列明行业。从业人员 300

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；从业人

员 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；从业人员 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 

4、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

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； 

5、中标、成交供应商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，中标、成交结果将公开中

标、成交供应商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； 

6、投标人未按照上述格式正确填写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的，不享受中小企

业扶持政策。 




